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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蚊香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蚊香产品设计、有害物质释放、包装和回收等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对《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盘式蚊香》（HJ/T 310-2006）进行了修订，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由“盘式蚊香”改为“蚊香”； 

——修改了适用范围，增加了电热蚊香片和电热蚊香液、将盘式蚊香改为点燃式蚊香； 

——修改了盘式蚊香烟尘排放指标； 

——增加了 2,6-二叔丁基-4-甲基苯酚、2（3）-叔丁基-4-甲氧基苯酚和邻苯二甲酸酯的要求； 

——增加了对电热蚊香液中使用溶剂、点燃式蚊香使用胶粘剂的要求； 

——增加了包装和回收的要求； 

——将药效的要求归入基本要求中。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家庭卫生杀虫制品专

业委员会。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1 月 1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HJ/T 310-2006。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HBC 11-2002、HJ/T 3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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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蚊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蚊香类环境标志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点燃式蚊香、电热蚊香片和电热蚊香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4330-2009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19378            农药剂型名称及代码 

GB/T 28015-2011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 烟尘量试验方法 

农业部[2007]第 10 号令  农药登记资料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蚊香 mosquito-repellent incense 

用于驱杀蚊虫，可点燃发烟或与驱蚊器配套使用的制剂。（GB/T 19378） 

3.2 烟尘量 soot emission load 

将定量点燃式蚊香点燃后，用滤膜（纸）收集排出的全部烟尘，直至点燃完毕，收集到的烟尘

重量，以 mg/g 表示。 

3.3 焦油排放量 tar emission load 

将定量点燃式蚊香点燃后，所排全部烟尘的乙醚提取物，即焦油成分，为焦油排放量，以 mg/g

表示。 

4. 基本要求 

4.1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4.2 产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4.3 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加强清洁生产工作。 

5. 技术内容 

5.1 产品要求 

5.1.1 产品毒性应符合《农药登记资料规定》中规定的微毒级要求。 

5.1.2 产品中不得添加 2,6-二叔丁基-4-甲基苯酚（BHT）、2（3）-叔丁基-4-甲氧基苯酚（BHA）。 

5.1.3 产品中不得添加附录 A 中列出的邻苯二甲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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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电热蚊香液中不得添加苯、甲苯、二甲苯和乙苯。 

5.1.5 点燃式蚊香应使用水性胶粘剂。 

5.1.6 点燃式蚊香的烟尘量不得大于 5mg/g。 

5.1.7 点燃式蚊香的焦油排放量不得大于 1.2mg/g。 

5.2 包装要求 

5.2.1 包装和包装材料中重金属铅、镉、汞和六价铬的总量不得超过 100mg/kg。 

5.2.2 应按照 GB/T 18455 进行标示。 

5.3 回收要求 

企业应提供产品回收、再生利用的相关信息。 

6. 检验方法 

6.1 技术内容 5.1.6 的检测按照 GB/T 28015-2011 规定的方法进行。 

6.2 技术内容 5.1.7 的检测按照附录 B 规定的方法进行。 

6.3 技术内容中其他指标通过文件审查结合现场检查的方式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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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禁用的邻苯二甲酸酯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缩写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Di-iso-nonylphthalate DINP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i-n-octylphthalate DNOP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i-（2-ethylhexy）-phthalate DEHP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i-isodecylphthalate DIDP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 Butylbenzylphthalate BB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ibutylphthalate D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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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点燃式蚊香焦油排放量的检验程序 

B.1 仪器设备 

索氏提取器 

分析天平：（分度值0.1mg） 

烘箱 

干燥器（内装变色硅胶） 

B.2 试剂 

无水乙醚：分析纯 

B.3 步骤 

样品烟尘制备参照GB 24330-2009附录E中E3步骤的内容。 

将用分析天平称量后的采样滤纸放入索氏提取器的抽提筒内，连接已干燥并精确称重的接收瓶，

由冷凝管上端加入无水乙醚40ml，置于水浴上加热回流，抽提4h。取下接收瓶，挥发乙醚（可回收）

至近干时，置于105℃烘箱中干燥1h，再移至干燥器中1h，用分析天平精确称重接收瓶。接收瓶前后

重量差为焦油重量。 

结果计算： 

D = [（M1- M2）/M] × 1000                      （B-1） 

式中：D——点燃式蚊香焦油排放量，mg/g； 

M1——抽提后接收瓶质量，g； 

M2——抽提前接收瓶质量，g； 

M——被测样品质量，g。 


